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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飲用水管理條例(一)
 第4條

本條例所稱飲用水設備，指依自來水法規定之設備、社區自設公共給

水設備、公私場所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及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公告之設備

 第8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公私場所，設有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

備者，應向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始得使用

；其申請登記、變更登記、有效期限與展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目前環保署尚未公告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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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飲用水管理條例(二)

 第9條

公私場所設置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者，應依規定維護，並

作成維護紀錄，紀錄應予揭示，並保存供主管機關查驗；其維護方法

、頻率、紀錄之製作方式、揭示、保存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12條

公私場所設置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者，應依規定採樣、檢

驗水質狀況，並作成紀錄揭示、備查；其水質檢測項目、頻率、紀錄

之製作方式、揭示、保存期限、設備抽驗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6

二、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一)
 第6條

公私場所應依其設備之種類及型式，執行定期維護工作，其屬本條例第

八條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公私場所設置飲用水設備者，應依申請登記

時檢具之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說明書執行定期維護工作。

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應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辦理維護，每月至少一次

，並將每次維護內容詳細記載於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

（如附表二）；其紀錄應保存二年，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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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二)
 第7條

依本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飲用水設備水質狀況之檢測時，其檢測項目

及頻率規定如下：

一、接用自來水者：經飲用水設備處理後水質，應每隔三個月檢測大

腸桿菌群。

二、非接用自來水者：經飲用水設備處理後水質，應每隔三個月檢測

大腸桿菌群；其水源應每隔三個月檢測硝酸鹽氮及砷。其中水源

之硝酸鹽氮及砷，連續一年檢測結果均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

時，自次年起改為每隔六個月檢測一次。

飲用水設備處理後之水質於飲水機或飲水檯等供人飲用之裝置，其出水

溫度維持於攝氏九十度以上者，得免依前項辦理每隔三個月大腸桿菌群

之檢測。

飲用水設備水源及處理後水質之檢測項目，除第一項所指定之檢測項目

外，其他仍應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及飲用水水質標準。

第一項水質檢測紀錄應保存二年，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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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三)
 第8條

飲用水設備應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檢驗水質狀況，其應執行抽驗台數之比

例為八分之一。

前項應執行抽驗台數的計算，未達一台者以一台計，抽驗應採輪流並迴

避前已完成檢驗設備之方式辦理，必要時，所在地主管機關得視實際水

質與維護狀況提高應執行之抽驗比例或指定應執行抽驗之飲水機或飲水

檯。

第10條

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應將每一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置

於該設備明顯處，並備主管機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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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罰則

 飲用水管理條例第23條
未依第9條規定維護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作成維護紀錄、揭示或保存，

或違反依同條所定辦法中有關維護方法、維護頻率、紀錄製作、紀錄

揭示及保存期限之管理規定

未依第12條第1項規定採樣、檢驗或揭示水質狀況、未作成水質狀況

紀錄或未揭示，或違反依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水質檢測項目、檢測頻

率、設備抽驗方式、紀錄製作、紀錄揭示及保存期限之管理規定

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

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三、環保署解釋函
環保署環署毒字第0052857號函

◆公私場所供公眾飲用之連供水固定設備依規定檢驗水質狀況，其檢驗

台數之計算，係依據「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辦法」第八條之規定，其應

執行檢驗台數之比例為八分之一，其台數計算未達一台者以一台計算，

且應採輸流並迴避前已完成檢驗設備之方式辦理。

◆在計算台數，係以該「公私場所」計算；而不以同屬機關學校或事業

單位等計算，即不同校區不合併計算，而同一校區雖飲用水設備系統不

同，可合併計算。

環保署環署毒字第1040007497號函

飲用水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所稱「公眾」係指「不特定人或多

數人」，主旨所述之公私場所所屬員工或該場所之訪客、不特定人等，

屬本條例所稱之「公眾」。該場所設置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應依本條

例規定辦理相關維護、採樣檢驗水質，並作成紀錄揭示、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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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



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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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逆滲透
◆直立式飲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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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管線輸送、固定水源、連續處理、連續供水飲水機

 如桶裝式飲水機、桌上型開飲機

◆桌上型開飲機 ◆桶裝式飲水機

非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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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
下載網址 https://oaout.epa.gov.tw/law/LawCategoryMain.aspx?CategoryID=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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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
及設備維護紀錄表

水質檢驗記錄表格可用水質檢
驗報告正本或影本代替，應置
於飲用水設備明顯處。

水質檢驗記錄表格可用水質檢
驗報告正本或影本代替，應置
於飲用水設備明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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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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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可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網站查詢

網址 https://www.epa.gov.tw/niea/325B76078DDFD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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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者或管理者，應負管理責任

維護內容及水質檢驗
應詳細記載在「飲用
水設備水質檢驗及設
備維護紀錄表」
 第6條

應將「飲用水設備水
質檢驗及設備維護紀
錄表」置於該設備的
明顯處→第10條

每月至少自行或委託
維護一次
第6條

，

◆應每隔三個月檢
測大腸桿菌群

◆非接用自來水者，
則其水源應增加檢
測硝酸鹽氮及砷

◆出水溫度維持於
攝氏90度以上時，
免檢驗

第7條

◆抽驗台數比例為
八分之一

第8條



19

水質管理：經檢驗不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時，該飲用水

設備管理單位應即依序採取下列措施：

(1)關閉進水水源，停止飲用

(2)懸掛「暫停使用」告示警語

（3)進行設施維修工作

(4)改善工作完成後，進行水質複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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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地址：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133巷72號

臺南市新營區長榮路二段78號

電話：06-2686751

06-6572916#331林小姐

06-6572916#333葉小姐

傳真：06-6564106

網址：http://www.tnepb.gov.tw/zqipetmb.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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